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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价分值：81.60 评价等级：良

概 要

评价机构全称（盖章）：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 单位：万元、类、个

项目名称
贵州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2017—2019年贵州脱贫攻坚投

资基金扶贫产业子基金（有限合伙）
评价年度 2017—2019

财政主管处室 农业处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范竹竹 085186892514

主管部门 贵州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

自评方

袁必虎 085182238520

式 未自评 自评分值 无 自评等级 无

各级资金

投入总数
2785643.44 抽查资金总数 2635117.84 资金抽查占比 94.60%

省级财政资金

拨付数
177062.42

省级财政资金

抽查数
167849.76

省级财政资金

抽查占比
94.80%

项目类别 1 抽查类别 1 类别抽查占比 100%

项目数量 476 抽查项目数 132 项目抽查占比 27.73%

涉及市县数

或项目点
88

抽查市县数

或项目点
75

抽查

区域

遵义市、铜仁市、黔南州、毕节市、黔东南

州、黔西南州、贵阳市、安顺市、六盘水市

发放调查

问卷
2820 份

有效调查

问卷
2820 份

满意度

情况
85.56%

绩效目标

实现情况

2017-2019 年，产业投资基金累计投入 278.49 亿元，带动社会资金投入 197.27 亿元，带

动龙头企业 137 个，取得优势品牌 50 个，带动贫困户脱贫 23.24 万户，带动贫困人口就

业 16.62 万人，完成每 50 万元基金至少带动 1 名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就业并脱贫的预期目

标，在“强龙头、创品牌”、实现产业结构调整、助力脱贫攻坚方面取得了好成绩。

评价问题

简要情况

（一）省级政策设计存在缺陷，基金运行管理规范性有待加强；

（二）基金配套政策不完善，引导作用发挥不足；

（三）基金管理人和受托企业职责履行不到位，管理成本偏高；

（四）基金投资决策程序和风险应对措施执行不到位，部分项目投资方向、变更程序不

符合要求，对受资企业潜在偿债风险应对不及时；

（五）部分市县基金出资比例或实际到位资金不符合要求，项目实施内容与申报内容不

一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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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要

受贵州省财政厅委托，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

合伙）于 2020 年 6 月 8 日至 2020 年 7 月 19 日对贵州省地方

金融监督管理局管理的 2017—2019 年贵州脱贫攻坚投资基金

扶贫产业子基金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产业基金”）开展了

绩效评价，评价情况如下：

一、基金基本概况

（一）设立背景

2016 年 5 月贵州省根据《中共贵州省委 贵州省人民政府

关于坚决打赢扶贫攻坚战确保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》

（黔党发〔2015〕21 号），设立贵州脱贫攻坚投资基金（以下

简称“母基金”）并同时成立贵州脱贫攻坚投资基金管理领导

小组（以下简称“基金管理领导小组”），在省财政厅设办公室。

2016 年 12 月，领导小组根据全省扶贫工作的需求，批准了《贵

州脱贫攻坚投资基金扶贫产业子基金设立方案》，设立产业子

基金，投资方向为带动农民脱贫增收的产业，包括山地特色高

效农业、林业产业等方面。2018 年 2 月，因国家对社会资本的

出资政策进行调整，产业基金终止实施及新增投放，同年贵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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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委、省政府批准基金管理领导小组进行更名及成员调整，领

导小组办公室所在地变更为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。

（二）基金募投情况

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，产业基金批复项目募集资金

278.56 亿元，其中：省级财政出资 17.71 亿元，市县财政出资

24.08 亿元，金融机构出资 236.77 亿元。实际募集到位 278.49

亿元，其中：省级财政出资 17.71 亿元，市（州）财政出 22.97

亿，县（市、区、特区）财政出资 1.16 亿元，金融机构出资

236.65 亿元。累计投放 476 个项目，涵盖农业服务业、养殖业

等行业。

二、绩效评价综合情况及结论

省金融监管局 2017-2019 年产业基金绩效评价得分 81.60

分，评价等级为“良”。省金融监管局全面贯彻中央扶贫开发

工作会议精神以及省委省政府相关决策部署，设立贵州脱贫攻

坚投资基金扶贫产业子基金（有限合伙），紧紧围绕“政府引

导、市场运作、科学决策、风险防范”和“强龙头、创品牌、

带农户”的原则，在全省范围内积极开展基金筛选投放，

2017-2018 年 2 月，全省产业基金累计完成募集投资 278.49

亿元，其中：省级财政资金 17.71 亿元，市（州）财政资金 22.97

亿，县（市、区、特区）财政资金 1.16 亿元，金融机构资金

236.65 亿元。通过产业基金的投放，金融机构的信托资金广泛

参与了产业扶贫投资项目，带动社会资金投入 197.27 亿元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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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现了带动龙头企业 137 个、培育取得优势品牌 50 个、带动

贫困户脱贫 23.24 万户、带动贫困人口就业 16.62 万人、完成

每 50 万元基金至少带动 1 名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就业并脱贫的

预期目标。完成省委省政府在《关于全面推进扶贫产业子基金

“345”工作法的实施意见》中提出的目标任务，在“强龙头、

创品牌”、实现产业结构调整、助力脱贫攻坚方面取得了好成

绩。但现场评价中发现，产业基金仍然存在省级政策顶层设计

不完善，基金投后管理不规范，部分项目投资方向不符合规定

等需要关注的问题。

三、存在问题

（一）省级政策设计存在缺陷，基金运行管理规范性有待

加强

一是基金收益和退回本金分配方式及渠道不明确。财政出

资收益的使用方向和分配方式不明确，导致财政出资收益和退

回资金长期留存于企业，不利于监督管理，发挥资金使用效益。

二是现有风控制度缺乏对关联交易的约束限制，关联交易风险

控制制度需要完善。三是受托企业遴选制度、标准不完善。四

是未建立规范、可行的基金管理人激励约束机制。

（二）基金配套政策不完善，引导作用发挥不足

投资项目在满足“基金管理办法对成熟项目要求是产业基

金投向要符合地方产业结构并且与建档立卡贫困户建立利益

联结机制”的同时，金融机构对成熟项目完全按市场化条件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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判，需有明确的还款资金来源、具备偿还能力、抵押、担保、

项目用款需求、管理规范等多项条件，程序复杂，投放门槛较

高，同时各级政府未将中小企业扶持、政府融资担保等扶持政

策与基金投放进行有机结合，导致许多符合政策目标的成熟项

目因未达到银行评审要求，项目不能落地，影响产业基金政策

引导效果的发挥。募集资金主要来自合作的金融机构，其他社

会资本参与积极性不高。

（三）基金管理人和受托企业职责履行不到位，管理成本

偏高

一是市县受托企业职责履行不到位，管理存在缺陷。抽查

的 75 个县（市、区、特区）中有 43 个县（市、区、特区）不

同程度存在档案资料管理不规范、统计数据不完整等问题。同

时受托企业对基金投后管理不到位，普遍未开展监督、指导工

作。二是管理费提取金额偏高，与实际工作任务不匹配。贵鑫

瑞和公司每年按基金募集总额的 0.15%收取基金管理费，截至

2019 年共收取管理费 0.63 亿元，贵鑫瑞和公司在收取较高管

理费的情况下并未积极履行基金管理人职责。公司人力资源储

备薄弱，不满足基金管理的实际需要。在现有管理模式下，项

目风险评估主要由金融机构进行，投资决策与投后管理主要以

委托市县受托企业代为管理方式进行，贵鑫瑞和公司主要工作

是对省级财政和金融机构投资资金及收益进行管理，实际承担

的工作任务与较高的管理费用不匹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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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基金投资决策程序和风险应对措施执行不到位，部

分项目投资方向、变更程序不符合要求，对受资企业潜在偿债

风险应对不及时

一是部分县（市、区、特区）产业基金投资方向不符合要

求。现场评价发现，75 个抽查县（市、区、特区）中，存在 3

个项目投资方向不符合要求的情况，涉及基金投资金额 3.34

亿元。二是基金投资提前退出或变更投资行为，未履行相关决

策手续。本次抽查的 75 个县（市、区、特区）中，57 个项目

基金投资提前退出，未履行决策程序。三是对存在潜在偿债风

险的受资企业风险应对不足。

（五）部分市县基金出资比例或实际到位资金不符合要

求，项目实施内容与申报内容不一致

一是部分市县基金出资比例或实际到位资金不符合要求。

二是个别项目擅自改变资金用途。望谟县贵州森林木业公司以

签订虚假合同的方式改变资金用途，使用产业基金 0.2 亿元归

还其在望谟县隆兴公司的借款。

四、相关建议

（一）完善政策顶层设计，规范基金管理

一是建议省金融监管局、省财政厅应全面核实基金投放和

收益情况，结合财政资金管理要求，尽快出台政府出资管理办

法，明确政府出资收益、本金的具体管理方式，确保财政资金

安全。二是省地方金融监管局应指导基金管理人完善基金风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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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度，在项目申报阶段及时披露关联交易信息，同时建立关联

交易独立审批制度，控制基金投放风险。三是建议进一步完善

受托企业选择标准，全面评估受托企业能力，重点关注受托企

业人力资源保障和团队专业化情况，确保基金投后管理质量。

（二）完善基金配套政策，充分发挥政策引导作用

省地方金融监管局应全面开展政策调研，向省人民政府提

出产业基金配套政策建议，将中小企业扶持、政府融资担保、

贴息等政策与产业基金进行有机结合，形成产业基金政策“工

具箱”，进一步吸收社会资本，充分发挥政策放大作用。

（三）合理评估基金管理费提取标准，建立基金管理人和

受托企业考核制度

建议省金融监管局应重新评估基金管理费提取标准，制定

基金管理人考核制度，明确评价考核标准，将考核结果与管理

费提取进行挂钩，合理控制基金管理成本。同时应督促基金管

理人建立完善的管理费分配制度，明确分配标准、分配时间和

考核机制，对未能及时、规范开展基金投后管理工作的受托企

业，应在管理费分配、资格认定方面采取惩罚措施，确保基金

投后管理工作的开展。

（四）严格决策程序，及时评估潜在风险

一方面建议省地方金融监管局应对投资方向存在偏差的

项目开展全面核查工作，调整项目实施内容。另一方面应进一

步明确基金投资变更、退出审批权限，督促基金管理人和受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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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规范履行基金投资决策程序。再一方面督促基金管理人和

市县受托企业，全面排查受资企业运作风险，对存在潜在偿还

风险的项目，积极协调地方政府，加强信息披露和过程指导，

确保项目顺利执行。

（五）落实出资政策，督促市县及时整改问题

要求基金管理人全面排查基金投资项目出资情况和资金

实际到位情况，对出资比例不符合规定和存在资金缺口的项

目，及时调查原因，督促市县尽快落实资金，确保项目的实施

进度，同时严格处理擅自调整项目实施内容的行为，对严重偏

离基金投资方向的项目，应及时终止实施，收回基金投资。

五、绩效评价结果应用建议

（一）建议省金融监管局、省财政厅、基金管理公司应积

极与金融机构协调，明确政府出资部分本金及收益的分配回收

渠道与方式，解决政府出资本金及收益分配问题。

（二）建议积极落实评价结果反馈和整改工作。及时将项

目绩效情况、存在问题及相关建议反馈至相关市（州），并将

报告送达省财政厅对口业务处室和预算处。对基金投资方向不

符合政策的 3 个项目和擅自改变资金用途的“望谟县木材种植

及精深加工项目”，建议采取行政或法律手段进行强制收回。

针对基金管理成本问题，省地方金融监管局应尽快出台基金管

理人考核办法，设置考核指标，定期组织基金管理人考核，分

级设置管理费提取标准，将考核结果与管理费提取标准进行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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钩，同时在委托管理模式下，管理费分配应与实际工作量匹配，

市县受托企业作为基金管理的主要责任主体，在管理费分配比

例上应享有较高权重。

（三）建议主管部门参考本报告，从项目的制度设计、配

套政策、基金管理、风险控制、基金运行模式等方面总结产业

基金 2017-2019 年实施经验，为其他政府基金管理提供参考。


